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189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盧珈余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84

號），茲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

常程序（113年度易字第232號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盧珈余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

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盧珈余、吳彥慶（已歿，另為不受理判決）共同意圖為自己

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，以綠色後背包

攜帶如附表一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

兇器使用之物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15時48分許，前往址

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街00號之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

院（下稱大漢學院）校舍，從圍牆缺口處進入該校舍後門處

空地後，其等為便於竊取體積較大之物品，遂持從該處拾得

如附表二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

使用之物，敲擊大漢學院所有並置於該處之玻璃鋁門窗及白

鐵板，尚未得手之際即經大漢學院員工查覺有異報警，經警

當場查獲而竊盜未遂。

二、證據名稱：

　㈠被告盧珈余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之自白（警卷第43-5

3頁、偵卷第57-61頁、本院113易232卷第143-146頁）。

　㈡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彥慶於警詢時之證述（警卷第17-27

頁）。

　㈢證人黃俊良、鄭光堯於警詢之證述（警卷第59-63、69-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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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）。

　㈣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現

場照片、扣案物照片、花蓮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查詢資

料、空照圖、監視器影像截圖（警卷第81-93、107-173

頁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　

　㈠按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

　　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

　　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

　　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

　　疇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案發時攜帶至現場如附表一所

示之物，現場拾得持以行竊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客觀上當足

以對他人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威脅，而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

器具，均應認屬兇器至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

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。

　㈡被告就上開犯行之實施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具有犯意聯絡及

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
　㈢被告著手於攜帶兇器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爰

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正值青壯，不思以正途

獲取所需，恣意以上開攜帶兇器方式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一

同行竊，雖尚屬於未遂階段，然已對被害人大漢學院之財產

權形成潛在之危險，亦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，其

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法治之正確觀念，實應責難；惟念被

告始終坦承犯行，考量其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，

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素行尚可；兼衡

其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

況（本院113易232卷第144-14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

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
四、沒收：

　㈠所謂「責任共同原則」，乃因行為人就共同犯行存有相互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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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及補充關係，且與行為結果具因果支配關連，必須同負其

責，而對行為人論處共同正犯之「罪責」而言。至於供犯罪

所用或預備之犯罪工具沒收，因刑事沒收新制業將犯罪工具

之沒收，定性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並非

從刑，是對於共同行為人沒收犯罪工具，並無責任共同原則

之適用，自屬當然。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

之裁量沒收，以該物屬於犯罪行為人即被告者為限，包括被

告有所有權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

下諭知沒收，至於非所有權人，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

犯，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

字第2329號、109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㈡經查，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均非被告所有，而係共犯吳

彥慶個人所有，業據同案被告吳彥慶坦承在卷（警卷第25

頁），揆諸前開說明，自難認屬被告所有或被告對此有事實

上處分權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為

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現場取用，為大漢學院所有，此據

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供明在卷（警卷第25、51頁），且有

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案物照片在卷足憑（警卷第91、107

頁）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至其餘扣案物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

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，故亦不予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簡廷涓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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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準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

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
一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

之者。

二、毀越門扇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。
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
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。
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。

六、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一：

編

號

扣案物品 數量

1 鋸子（灰色把手） 1支

2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把手） 1把

3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格子把手） 1把

4 老虎鉗（鐵灰色、15公分） 1把

5 老虎鉗（橘色把手） 1把

6 剪刀（橘色把手） 1把

7 老虎鉗（黃色把手） 1把

8 尖嘴鉗（鐵灰色） 1把

9 螺絲起子（橘色把手） 1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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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

編

號

扣案物品 數量

1 板手（銀色、30公分） 1支

2 鐵鎚（木頭把手） 1支

3 鏟子（鐵製） 1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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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84號），茲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程序（113年度易字第232號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盧珈余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盧珈余、吳彥慶（已歿，另為不受理判決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，以綠色後背包攜帶如附表一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15時48分許，前往址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街00號之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下稱大漢學院）校舍，從圍牆缺口處進入該校舍後門處空地後，其等為便於竊取體積較大之物品，遂持從該處拾得如附表二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敲擊大漢學院所有並置於該處之玻璃鋁門窗及白鐵板，尚未得手之際即經大漢學院員工查覺有異報警，經警當場查獲而竊盜未遂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盧珈余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之自白（警卷第43-53頁、偵卷第57-61頁、本院113易232卷第143-146頁）。
　㈡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彥慶於警詢時之證述（警卷第17-27頁）。
　㈢證人黃俊良、鄭光堯於警詢之證述（警卷第59-63、69-73頁）。
　㈣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現場照片、扣案物照片、花蓮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查詢資料、空照圖、監視器影像截圖（警卷第81-93、107-173頁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　
　㈠按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
　　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
　　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
　　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
　　疇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案發時攜帶至現場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現場拾得持以行竊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客觀上當足以對他人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威脅，而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具，均應認屬兇器至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。
　㈡被告就上開犯行之實施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著手於攜帶兇器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正值青壯，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，恣意以上開攜帶兇器方式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一同行竊，雖尚屬於未遂階段，然已對被害人大漢學院之財產權形成潛在之危險，亦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，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法治之正確觀念，實應責難；惟念被告始終坦承犯行，考量其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素行尚可；兼衡其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（本院113易232卷第144-14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所謂「責任共同原則」，乃因行為人就共同犯行存有相互利用及補充關係，且與行為結果具因果支配關連，必須同負其責，而對行為人論處共同正犯之「罪責」而言。至於供犯罪所用或預備之犯罪工具沒收，因刑事沒收新制業將犯罪工具之沒收，定性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並非從刑，是對於共同行為人沒收犯罪工具，並無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，自屬當然。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之裁量沒收，以該物屬於犯罪行為人即被告者為限，包括被告有所有權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，至於非所有權人，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，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、109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均非被告所有，而係共犯吳彥慶個人所有，業據同案被告吳彥慶坦承在卷（警卷第25頁），揆諸前開說明，自難認屬被告所有或被告對此有事實上處分權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為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現場取用，為大漢學院所有，此據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供明在卷（警卷第25、51頁），且有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案物照片在卷足憑（警卷第91、107頁）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至其餘扣案物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，故亦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簡廷涓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
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一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。
二、毀越門扇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。
六、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扣案物品

		數量



		1

		鋸子（灰色把手）

		1支



		2

		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3

		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格子把手）

		1把



		4

		老虎鉗（鐵灰色、15公分）

		1把



		5

		老虎鉗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6

		剪刀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7

		老虎鉗（黃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8

		尖嘴鉗（鐵灰色）

		1把



		9

		螺絲起子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扣案物品

		數量



		1

		板手（銀色、30公分）

		1支



		2

		鐵鎚（木頭把手）

		1支



		3

		鏟子（鐵製）

		1支





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189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盧珈余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84號
），茲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
程序（113年度易字第232號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盧珈余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
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盧珈余、吳彥慶（已歿，另為不受理判決）共同意圖為自己
    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，以綠色後背包
    攜帶如附表一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
    兇器使用之物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15時48分許，前往址
    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街00號之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
    下稱大漢學院）校舍，從圍牆缺口處進入該校舍後門處空地
    後，其等為便於竊取體積較大之物品，遂持從該處拾得如附
    表二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
    之物，敲擊大漢學院所有並置於該處之玻璃鋁門窗及白鐵板
    ，尚未得手之際即經大漢學院員工查覺有異報警，經警當場
    查獲而竊盜未遂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盧珈余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之自白（警卷第43-53
    頁、偵卷第57-61頁、本院113易232卷第143-146頁）。
　㈡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彥慶於警詢時之證述（警卷第17-27頁）。
　㈢證人黃俊良、鄭光堯於警詢之證述（警卷第59-63、69-73頁
    ）。
　㈣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現
    場照片、扣案物照片、花蓮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查詢資
    料、空照圖、監視器影像截圖（警卷第81-93、107-173頁）
    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　
　㈠按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
　　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
　　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
　　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
　　疇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案發時攜帶至現場如附表一所
    示之物，現場拾得持以行竊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客觀上當足
    以對他人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威脅，而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
    器具，均應認屬兇器至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
    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。
　㈡被告就上開犯行之實施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具有犯意聯絡及
    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著手於攜帶兇器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爰
    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正值青壯，不思以正途
    獲取所需，恣意以上開攜帶兇器方式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一
    同行竊，雖尚屬於未遂階段，然已對被害人大漢學院之財產
    權形成潛在之危險，亦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，其
    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法治之正確觀念，實應責難；惟念被
    告始終坦承犯行，考量其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，
   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素行尚可；兼衡
    其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
    況（本院113易232卷第144-14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
    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所謂「責任共同原則」，乃因行為人就共同犯行存有相互利
    用及補充關係，且與行為結果具因果支配關連，必須同負其
    責，而對行為人論處共同正犯之「罪責」而言。至於供犯罪
    所用或預備之犯罪工具沒收，因刑事沒收新制業將犯罪工具
    之沒收，定性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並非
    從刑，是對於共同行為人沒收犯罪工具，並無責任共同原則
    之適用，自屬當然。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
    之裁量沒收，以該物屬於犯罪行為人即被告者為限，包括被
    告有所有權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
    下諭知沒收，至於非所有權人，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
    ，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
    第2329號、109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均非被告所有，而係共犯吳
    彥慶個人所有，業據同案被告吳彥慶坦承在卷（警卷第25頁
    ），揆諸前開說明，自難認屬被告所有或被告對此有事實上
    處分權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為被
    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現場取用，為大漢學院所有，此據被
    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供明在卷（警卷第25、51頁），且有扣
    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案物照片在卷足憑（警卷第91、107頁）
    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至其餘扣案物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與
    被告本案犯行相關，故亦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    書狀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簡廷涓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
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一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
    之者。
二、毀越門扇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。
六、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一：
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鋸子（灰色把手） 1支 2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把手） 1把 3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格子把手） 1把 4 老虎鉗（鐵灰色、15公分） 1把 5 老虎鉗（橘色把手） 1把 6 剪刀（橘色把手） 1把 7 老虎鉗（黃色把手） 1把 8 尖嘴鉗（鐵灰色） 1把 9 螺絲起子（橘色把手） 1把 

附表二：
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板手（銀色、30公分） 1支 2 鐵鎚（木頭把手） 1支 3 鏟子（鐵製） 1支 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18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盧珈余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84號），茲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程序（113年度易字第232號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盧珈余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盧珈余、吳彥慶（已歿，另為不受理判決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，以綠色後背包攜帶如附表一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15時48分許，前往址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街00號之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下稱大漢學院）校舍，從圍牆缺口處進入該校舍後門處空地後，其等為便於竊取體積較大之物品，遂持從該處拾得如附表二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敲擊大漢學院所有並置於該處之玻璃鋁門窗及白鐵板，尚未得手之際即經大漢學院員工查覺有異報警，經警當場查獲而竊盜未遂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盧珈余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之自白（警卷第43-53頁、偵卷第57-61頁、本院113易232卷第143-146頁）。
　㈡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彥慶於警詢時之證述（警卷第17-27頁）。
　㈢證人黃俊良、鄭光堯於警詢之證述（警卷第59-63、69-73頁）。
　㈣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現場照片、扣案物照片、花蓮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查詢資料、空照圖、監視器影像截圖（警卷第81-93、107-173頁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　
　㈠按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
　　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
　　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
　　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
　　疇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案發時攜帶至現場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現場拾得持以行竊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客觀上當足以對他人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威脅，而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具，均應認屬兇器至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。
　㈡被告就上開犯行之實施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著手於攜帶兇器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正值青壯，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，恣意以上開攜帶兇器方式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一同行竊，雖尚屬於未遂階段，然已對被害人大漢學院之財產權形成潛在之危險，亦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，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法治之正確觀念，實應責難；惟念被告始終坦承犯行，考量其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素行尚可；兼衡其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（本院113易232卷第144-14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所謂「責任共同原則」，乃因行為人就共同犯行存有相互利用及補充關係，且與行為結果具因果支配關連，必須同負其責，而對行為人論處共同正犯之「罪責」而言。至於供犯罪所用或預備之犯罪工具沒收，因刑事沒收新制業將犯罪工具之沒收，定性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並非從刑，是對於共同行為人沒收犯罪工具，並無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，自屬當然。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之裁量沒收，以該物屬於犯罪行為人即被告者為限，包括被告有所有權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，至於非所有權人，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，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、109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均非被告所有，而係共犯吳彥慶個人所有，業據同案被告吳彥慶坦承在卷（警卷第25頁），揆諸前開說明，自難認屬被告所有或被告對此有事實上處分權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為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現場取用，為大漢學院所有，此據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供明在卷（警卷第25、51頁），且有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案物照片在卷足憑（警卷第91、107頁）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至其餘扣案物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，故亦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簡廷涓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
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一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。
二、毀越門扇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。
六、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扣案物品

		數量



		1

		鋸子（灰色把手）

		1支



		2

		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3

		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格子把手）

		1把



		4

		老虎鉗（鐵灰色、15公分）

		1把



		5

		老虎鉗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6

		剪刀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7

		老虎鉗（黃色把手）

		1把



		8

		尖嘴鉗（鐵灰色）

		1把



		9

		螺絲起子（橘色把手）

		1把

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扣案物品

		數量



		1

		板手（銀色、30公分）

		1支



		2

		鐵鎚（木頭把手）

		1支



		3

		鏟子（鐵製）

		1支





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189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盧珈余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84號），茲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程序（113年度易字第232號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盧珈余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盧珈余、吳彥慶（已歿，另為不受理判決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，以綠色後背包攜帶如附表一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15時48分許，前往址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街00號之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下稱大漢學院）校舍，從圍牆缺口處進入該校舍後門處空地後，其等為便於竊取體積較大之物品，遂持從該處拾得如附表二所示客觀上可以傷害人之生命、身體而可供為兇器使用之物，敲擊大漢學院所有並置於該處之玻璃鋁門窗及白鐵板，尚未得手之際即經大漢學院員工查覺有異報警，經警當場查獲而竊盜未遂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盧珈余於警詢、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之自白（警卷第43-53頁、偵卷第57-61頁、本院113易232卷第143-146頁）。
　㈡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彥慶於警詢時之證述（警卷第17-27頁）。
　㈢證人黃俊良、鄭光堯於警詢之證述（警卷第59-63、69-73頁）。
　㈣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現場照片、扣案物照片、花蓮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查詢資料、空照圖、監視器影像截圖（警卷第81-93、107-173頁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　
　㈠按所謂之「攜帶兇器」，祇須於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兇
　　器為已足，該兇器不必原屬行竊者本人所有，亦不以自他處
　　攜至行竊處所為必要，縱在行竊場所隨手拾取應用，其有使
　　人受傷害之危險既無二致，自仍應屬上述「攜帶兇器」之範
　　疇。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案發時攜帶至現場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現場拾得持以行竊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客觀上當足以對他人生命、身體安全構成威脅，而為具有相當危險性之器具，均應認屬兇器至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。
　㈡被告就上開犯行之實施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著手於攜帶兇器竊盜行為之實行而不遂，為未遂犯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正值青壯，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，恣意以上開攜帶兇器方式，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一同行竊，雖尚屬於未遂階段，然已對被害人大漢學院之財產權形成潛在之危險，亦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，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及法治之正確觀念，實應責難；惟念被告始終坦承犯行，考量其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素行尚可；兼衡其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（本院113易232卷第144-14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所謂「責任共同原則」，乃因行為人就共同犯行存有相互利用及補充關係，且與行為結果具因果支配關連，必須同負其責，而對行為人論處共同正犯之「罪責」而言。至於供犯罪所用或預備之犯罪工具沒收，因刑事沒收新制業將犯罪工具之沒收，定性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，並非從刑，是對於共同行為人沒收犯罪工具，並無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，自屬當然。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之裁量沒收，以該物屬於犯罪行為人即被告者為限，包括被告有所有權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，至於非所有權人，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，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、109年度台上字第182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經查，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，均非被告所有，而係共犯吳彥慶個人所有，業據同案被告吳彥慶坦承在卷（警卷第25頁），揆諸前開說明，自難認屬被告所有或被告對此有事實上處分權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為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於現場取用，為大漢學院所有，此據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彥慶供明在卷（警卷第25、51頁），且有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案物照片在卷足憑（警卷第91、107頁），故不予宣告沒收。至其餘扣案物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，故亦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簡廷涓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不服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抄
附繕本）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
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
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
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一、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。
二、毀越門扇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。
六、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一：
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鋸子（灰色把手） 1支 2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把手） 1把 3 螺絲起子（紅黑色格子把手） 1把 4 老虎鉗（鐵灰色、15公分） 1把 5 老虎鉗（橘色把手） 1把 6 剪刀（橘色把手） 1把 7 老虎鉗（黃色把手） 1把 8 尖嘴鉗（鐵灰色） 1把 9 螺絲起子（橘色把手） 1把 

附表二：
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1 板手（銀色、30公分） 1支 2 鐵鎚（木頭把手） 1支 3 鏟子（鐵製） 1支 



